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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引言  

 

 

背景  

 

 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（竞咨会）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成立，

专责研究和检讨与竞争有关的事宜，并提出意见。竞咨会致力推

动香港的可持续竞争，以提升经济效益和促进自由贸易的政策，

从而惠及消费者和商界。  

 

2 .  一九九八年五月，竞咨会发表《竞争政策纲领》，说明政

府竞争政策的目标。为补充该份纲领的内容，并让各个行业认识

典型的反竞争行为和活动，竞咨会再于二零零三年公布一套指

引。  

 

3 .  竞咨会在二零零五年成立竞争政策检讨委员会（检讨委

员会），负责检视香港竞争政策的未来方向，并就此提出建议。

二零零六年六月，检讨委员会向竞咨会提交报告，建议政府制订

新的跨行业竞争法。  

 

4 .  政府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展开制订跨行业竞争法的公众

咨询，并于二零零八年五月就订立竞争法的详细建议，再征询公

众意见。  

 

5 .  基于公众广泛支持，政府在二零一零年七月向立法会提

交《竞争条例草案》。条例草案于二零一二年六月获立法会通过，

成为《竞争条例》（第 61 9 章）（《条例》），并于二零一五年

十二月十四日全面实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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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事务当局与竞咨会在《竞争条例》实施后的协调安排  

 

6 .  《条例》订定法律架构，禁止和阻遏不同行业的业务实

体  1 从事目的或效果是妨碍、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竞争的行为。  

 

7 .  《条例》由两个独立法定机构执行，即竞争事务委员会

（竞委会）和通讯事务管理局，后者在与广播及电讯业相关的竞

争事宜上与竞委会共享管辖权。与《条例》有关的反竞争行为的

投诉，由该两个机构处理。  

 

8 .  另一方面，竞咨会负责处理针对以下事宜的投诉：  

 

( a )  政府机构和不受《条例》所订竞争守则和执法条文规

限的团体或人士涉及反竞争行为；以及  

 

( b )  在《条例》下获得豁免的协议、行为和合并没有遵守

相关条件或限制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「业务实体」指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（不论其法定地位或获取资金的方

式），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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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竞咨会二零二零年的工作  

 

9 .  二零二零年，竞咨会处理了 1 5 宗个案，详情如下：  

 

( A )  与政府政策和措施有关的个案  

 

个案  1：  关于社会福利署就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征求建议书事宜  

（个案完结）  

 

1 0 .  投诉人指称社会福利署（社署）只邀请非政府机构提交有

关提供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建议书，而私营机构（例如中小企业）

并无获邀参与投标程序。劳工及福利局（劳福局）已就个案进行

调查。  

 

1 1 .  竞咨会已考虑投诉人因社署只邀请受资助非政府机构提

交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建议书而关注的竞争问题，以及劳福局下述

调查结果和评估 :  

 

(a) 政府在决定如何物色福利服务营办者时，必须考虑多项重要

因素，包括 ( 1 )服务质素、( 2 )须履行的国际责任、( 3 )各持份者

的响应、(4 )私营机构有否提供相关服务，以及 (5 )对相关服务

业界长远发展的影响。政府会考虑竞争角度，但它并非唯一

的决定因素；  

 

( b )  为需要特别关顾的羣组提供专门的福利照顾服务时，必须物

色可靠的服务提供商，以确保服务质素和一致性，这一点十

分重要；  

 

(c) 由于有特殊需要的学前儿童须特别关顾，为他们提供康复服

务的人士必须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，以确保有关儿童获得妥

善照顾、适当训练，以及有效管教，因此服务提供商必须具

备相关经验和保持水平稳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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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关于为有特殊需要的学前儿童而特别制订的到校学前康复

服务，社署注意到，当已有非政府机构与幼儿园／幼儿园暨

幼儿中心合作推行服务试验计划时，提供类似服务的私营机

构却为数不多。邀请在营运学前康复服务方面拥有广泛网络

和良好往绩的受资助非政府机构提交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建

议书，令社署可得到有关其经验和表现的实证，有助监察服

务和确保质素。此安排合乎二零零一年起就福利服务实施的

整笔拨款政策和以服务质素为本的分配制度，而政府与非牟

利界别维持伙伴关系亦对加强提供福利服务至关重要；以及  

 

(e) 香港是《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》的成员，而该协议没

有规定必须把福利服务开放予私营机构。   

  

1 2 .  竞咨会考虑个案实况和劳福局的评估后，所 得 结 论 是社

署只邀请受资助非政府机构提交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建议书的安

排，对私营机构承办有关服务造成障碍。然而，竞咨会认为社署

所依据的政策考虑和劳福局的评估，为有关安排提供足够理据。

鉴于这项安排长远而言会对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业界的竞争造成

显著影响，竞咨会已要求社署监察业界的情况，在适当时候进行

检讨，并向竞咨会报告检讨结果。   

 

个案  2：  关于发展商在某住宅区提供交通服务的专有权利（调

查中）  

 

1 3 .  投诉人指出，某住宅区的发展商获赋予专有权利，为该区

提供交通服务，此举令其他服务供货商无法竞投承办该等服务，

可能涉及竞争问题。  

 

1 4 .  运输及房屋局（运房局）已就个案提供资料，竞咨会秘书

处正在处理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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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3 至 4：  关于运输署发牌予非专营巴士提供居民服务和学

生服务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1 5 .  两宗个案分别涉及非专营巴士提供的居民服务和学生服

务。  

 

1 6 .  第一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运输署拒绝向新的非专营巴

士服务供货商发出营办居民服务的新牌照，是令合资格竞投承办

某屋苑居民服务的公司数目减少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并导致车费提

高。  

 

1 7 .  第二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由于非专营巴士营办学生服

务的牌照数目有限，某学生服务供货商支配市场，收取高昂车费，

但服务质素欠佳。  

 

1 8 .  运房局已就两宗个案进行调查，竞咨会将考虑其调查结

果。  

 

个案 5 至 7：  关于运输署被指相对于非专营巴士，较优待专营巴

士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1 9 .  三宗个案均涉及运输署被指相对于非专营巴士，较优待

专营巴士。  

 

2 0 .  第一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一家非专营巴士营办商曾申

请增加一条现有路线的服务班次，遭运输署拒绝，但该署数月后

批准一家专营巴士营办商开办行驶路线相若的新服务。  

 

2 1 .  第二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运输署邀请九龙巴士（一九三

三 )有限公司（九巴）提供专营巴士服务，却同时取消车费较低的

居民巴士服务。  

 

2 2 .  至于第三宗个案，投诉人指运输署削减某屋苑的穿梭巴

士服务班次，理由是该服务与九巴所提供的服务重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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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运房局已就三宗个案进行调查，竞咨会将考虑其调查结

果。  

 

个案 8：  关于运输署及地政总署就指定驾驶学校用地招标承租

造成电单车驾驶考试的强制能力考试培训市场出现垄

断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2 4 .  投诉人指称，运输署及地政总署将所有指定驾驶学校用

地批予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承租，导致该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垄断

电单车驾驶考试的强制能力考试培训市场。投诉人亦指称，该公

司在承租所有批地后，以不良手法营办有关强制能力考试的培

训。  

 

2 5 .  运房局已就个案进行调查，竞咨会将考虑其调查结果。  

 

个案  9：  关于预约使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的跳水池事宜  

（调查中）  

 

2 6 .  投诉人指称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康文署）只接受香港潜

水总会认可的跳水导师预约使用跳水池，属优待香港潜水总会之

举，并不公平。  

 

2 7 .  个案已转介民政事务局调查，竞咨会将考虑其调查结果。 

 

个案  1 0：  关于环境保护署向某废物处理服务供货商提供特别资

助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2 8 .  投诉人指称，环境保护署（环保署）向某废物处理公司发

放特别资助，但业界其他公司或个别人士却没有获得资助，此举

对同业并不公平。  

 

2 9 .  竞咨会秘书处将就上述个案向环保署索取资料，以供竞

咨会考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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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11：  关于康文署为香港科学馆招标更换地毯事宜  

（调查中）  

 

3 0 .  投诉人指称，康文署采纳现任承办商提供的地毯样本，作

为香港科学馆更换地毯合约的招标要求。另外，现任承办商还享

有该地毯品牌唯一供货商提供的独家折扣。  

 

3 1 .  竞咨会秘书处将就上述个案向康文署索取资料，以供竞

咨会考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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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与不受《条例》的竞争守则和执法条文规限的实体有关的个

案  

 

个案 12：  关于香港房屋协会「长者安居乐」住屋计划的合约规定

（个案完结）  

 

3 2 .  投诉人指称，「长者安居乐」住屋计划的合约规定，租户

须采购由香港房屋协会（房协）提供的基本护理服务，这项规定

可能构成反竞争搭售及捆绑销售行为。运房局已就个案进行调

查。  

 

3 3 .  竞咨会已考虑投诉人关注的竞争问题，以及运房局下述

评估：  

 

( a )  「长者安居乐」是专为中等收入长者而设的房屋措施，为他

们提供附有综合护理及支持服务的长者屋，旨在应付特定

市场的需要；  

 

( b )  由于「长者安居乐」租户数量有限（约 66 0 个），房协在长

者 屋 市 场 或 长 者 护 理 服 务 市 场 均 没 有 相 当 程 度 的 市 场 权

势；以及  

 

( c )  「长者安居乐」是创新的房屋产品，可启发更多人为长者提

供其他崭新及具创意的房屋产品或服务。  

 

3 4 .  竞咨会考虑了个案实况和运房局的评估，并留意到其他

市场参与者亦可为长者提供类似产品，所得结论是房协的「长者

安居乐」计划并无对竞争构成影响，更遑论带来显著影响，因此

投诉并不成立。尽管如此，竞咨会已要求房协考虑在日后项目如

何更妥善知会准租户相关安排。  

 

个案  1 3：  关 于 香 港 机 场 管理 局 限 制 为 私 人飞 机 提 供 餐 饮 服务

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3 5 .  投诉人指称，香港机场管理局（机管局）只准许三间已获

准的餐饮公司为私人飞机提供机上餐饮服务，以及进入供私人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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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停泊和检修的香港商用航空中心。其他餐饮公司一律不得进入

或送递餐饮到香港商用航空中心的限制区和非限制区。投诉人指

称，机管局此限制阻拦规模较小的膳食供货商进入私人飞机餐饮

市场。  

 

3 6 .  竞咨会秘书处将就个案向运房局索取资料，以供竞咨会

考虑。  

 

个案  1 4 至 15：关于机管局的招标安排（调查中）  

 

3 7 .  有两宗投诉涉及机管局的招标安排。  

 

3 8 .  第一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机管局屡次更改若干渡轮服

务的招标要求及截标日期，亦没有公布中标价格。  

 

3 9 .  第二宗个案涉及与信息科技有关的维修保养及支持服务

招标工作。投诉人是现任的服务供货商，其指出，机管局要求他

就合约续期表达意向，并提交预算报价，但合约最终批给另一公

司。投诉人指称，机管局在正式邀请提交标书前向其索取预算报

价，可能引起竞争问题。  

 

4 0 .  竞咨会秘书处将就上述两宗个案向运房局索取资料，以

供竞咨会考虑。  

 

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


